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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规划资源〔2025〕转型方案第 1 号

关于长宁区新泾镇 326 街坊 3/1 丘 CN0014-01
地块城市更新存量补地价的方案

为规范土地使用、完善功能业态、服务产业发展战略、实现

集约节约用地，舜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出了长宁区新泾镇 326

街坊 3/1 丘 CN0014-01 地块城市更新开发诉求。城市更新方案已

经区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经征询各部门意见，结合地块实际情

况，现形成存量补地价方案如下：

一、地块基本情况

新泾镇 326 街坊 3/1 丘 CN0014-01 地块位于东至天山西路

789 号、南至新渔港、西至广顺路、北至天山西路的范围内，涉

及国有土地面积 9975.27 平方米，土地用途工业，土地使用权人

为舜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。

二、土地使用条件

1、规划基本要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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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出让面积：8877.01 平方米（另退让规划公共绿地

655.86 平方米，退让规划河道用地 442.4 平方米）；

规划用地性质：办公（C8）；

规划容积率：2.08；

计容建筑面积：18464.18 平方米；

建筑限高：40 米；

2、土地使用权出让年期：至 2053 年 6 月 25 日止（剩余年

限）。

3、物业持有要求：受让人应当按出让年限整体持有办公物

业。如确需转让出售的，需出让人同意。

4、地下部分建设要求：地下停车库建筑面积：13928.2 平

方米（地下一层 7478.3 平方米，地下二层 6449.9 平方米）。

三、其他建设要求

1、功能管理要求：建议在招商引资过程中，围绕长宁片区

“4+6+2”产业导向，重点引进航空及物流业、时尚创意产业、

数字产业、专业服务业、大健康产业以及绿色低碳、智能驾驶等

领域企业，在巩固提升优势特色产业的同时，结合新质生产力发

展方向，探索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。

2、物业持有要求：受让人应当按出让年限整体持有办公物

业。如确需转让出售的，需出让人同意。

3、绿化率：配套绿地率不得低于 20%，集中绿地面积应不

少于用地总面积的 5%，50 米以下新建、改建公共建筑，且建筑

为平屋顶的，其建筑占地面积的 30%须实施屋顶绿化。

4、绿化代建及养护要求：受让人应根据长宁区新泾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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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040901 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代建 cn0014-05 公共绿地（土地面

积 655.86 平方米），建设标准应达到绿化专业要求，建成后产

权无偿移交绿化管理部门。如受让人有认养意向的，应向区绿化

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双方签订认养协议，接受绿化部门日常养护

管理考核。

四、出让价格和付款要求

1、出让价格：经委托评估机构进行市场价格评估，并经区

土地收储出让管理领导小组集体审议通过，本次城市更新需补缴

土地出让价款 9364 万元。

2、支付方式：采取一次性付清方式，其中定金为出让价款

的 20%，于 2025 年 2 月 5 日之前付清；出让价款余额，于 2025

年 4 月 21 日之前付清。

上述方案已经区土地收储出让管理领导小组 2025 年第 1 次

会议审议通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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